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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議會文件 77/2016 號 
傳閱以待通過            
   

海 洋 公 園 低 收 入 家 庭 關 愛 社 群 項 目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標 題 所 述 事 宜 徵 詢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  

 

詳 情  

 

2 .  有 見 2 0 1 6 年 初 舉 辦 的 「 海 洋 公 園 x 華 懋 集 團 動 物 保 育 學 習 及 家 庭 遊 樂 日 」

反 應 熱 烈，及 慶 祝 海 洋 公 園 4 0 周 年，海 洋 公 園 計 劃 與 華 懋 集 團 及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合 作 ， 推 行 一 個 關 愛 社 群 項 目 ， 於 2 0 1 7 年 1 月 至 6 月 期 間 ， 邀 請 1 0  0 0 0 名 低

收 入 家 庭 人 士 到 海 洋 公 園 渡 過 愉 快 的 一 日 ， 大 埔 區 獲 分 配 共 5 0 0 張 門 票 。  

 
活 動 詳 情 ：  

 
( i )  每 區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將 協 助 招 募 參 加 者。一 天 的 遊 樂 日 包 括 免 費 交 通、午

膳 、 標 誌 性 展 館 導 賞 和 工 作 坊 (如 北 極 之 旅 、 海 洋 奇 觀 、 亞 洲 動 物 天 地

等 )， 以 及 自 由 暢 遊 公 園 。   
( i i )  為 鼓 勵 社 會 大 眾 服 務 有 需 要 的 社 群，公 園 將 招 募 退 休 人 士 擔 任 義 工。有

關 義 工 將 參 與 一 系 列 由 海 洋 公 園 教 育 團 隊 舉 辦 的 培 訓 及 工 作 坊，學 習 解

說 技 巧 和 有 趣 的 動 物 知 識，以 應 付 導 賞 的 工 作。培 訓 期 間，義 工 將 會 參

觀 展 館 及 附 近 地 方，及 於 課 堂 學 習 展 館 所 宣 揚 的 保 育 訊 息。義 工 將 為 遊

樂 日 的 參 加 者 提 供 展 館 導 賞 及 工 作 坊 。   
( i i i )  海 洋 公 園 將 於 2 0 1 7 年 1 月 1 0 日 舉 行 的「 海 洋 公 園 4 0 周 年 慶 典 揭 幕 禮 」

上 ， 正 式 宣 佈 活 動 開 始 。  

 
活 動 的 目 的 包 括 ：  

 
( i )  讓 低 收 入 家 庭 人 士 在 沒 有 經 濟 負 擔 下 到 海 洋 公 園 渡 過 愉 快 的 一 日 ；  
( i i )  為 退 休 人 士 提 供 當 義 工 機 會 ； 及  
( i i i )  向 義 工 及 參 加 者 宣 揚 保 育 訊 息 ， 藉 此 引 起 他 們 對 環 境 保 護 的 興 趣 及 關

心 。  

 
申 請 資 格 ：  

 
( i )  參 加 者 必 須 為 本 港 低 收 入 家 庭 成 員，任 何 年 齡 均 可。申 請 必 須 透 過 由 各

區 區 議 會 推 介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或 慈 善 團 體 遞 交 。 每 人 只 可 參 加 此 計 劃 一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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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低 收 入 家 庭 定 義 為 該 人 或 家 庭 成 員 現 正 領 取 下 列 最 少 一 項 政 府 津 助 ：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幼 稚 園 及 幼 兒 中 心 學 費 減 免 計 劃   
  學 校 書 簿 津 貼   
  低 收 入 在 職 家 庭 津 貼   
  為 低 收 入 家 庭 護 老 者 提 供 生 活 津 貼 試 驗 計 劃   

 
華 懋 集 團 所 提 供 的 支 持 及 鳴 謝 ：  

 
( i )  贊 助 參 加 者 膳 食 、 交 通 及 整 個 活 動 的 行 政 費 用 ；  
( i i )  華 懋 集 團 名 稱 或 商 標 將 出 現 在 活 動 名 稱 及 所 有 活 動 相 關 的 傳 媒 及 宣 傳

品 ； 及  
( i i i )  華 懋 集 團 將 獲 邀 成 為 「 海 洋 公 園 4 0 周 年 慶 典 揭 幕 禮 」 的 主 禮 嘉 賓 。  

 
 
徵 詢 意 見  

 
3 .  海 洋 公 園 邀 請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成 為 支 持 機 構 ， 並 於 活 動 宣 傳 品 上 使 用 區 議 會

徽 號 1。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於 區 內 張 貼 橫 額 及 海 報 宣 傳 是 次 活 動 ， 宣 傳 品 由 海 洋 公

園 印 製 。 而 海 洋 公 園 會 另 外 發 信 邀 請 十 八 區 區 議 員 出 席 於 2 0 1 7 年 1 月 1 0 日 舉

行 的 「 海 洋 公 園 4 0 周 年 慶 典 揭 幕 禮 」。  

 
4 .  此 外 ， 為 方 便 聯 絡 大 埔 區 非 牟 利 機 構 招 募 低 收 入 家 庭 人 士 參 加 活 動 ， 海 洋

公 園 希 望 大 埔 區 議 會 能 提 供 一 份 合 適 的 區 內 非 牟 利 團 體 名 單 及 團 體 聯 絡 人 資 料

(不 限 數 目 )， 海 洋 公 園 將 對 名 單 進 行 審 批 ， 篩 選 出 若 干 區 內 指 定 非 牟 利 團 體 ，

進 行 參 加 者 招 募 。 海 洋 公 園 將 負 責 與 區 內 指 定 非 牟 利 團 體 聯 絡 ， 安 排 活 動 具 體

細 節。合 資 格 的 非 牟 利 團 體 是 指 根 據《 公 司 條 例 》 (第 2 3 章 )或《 社 團 條 例 》 (第
1 5 1 章 )註 冊 的 公 司 或 團 體，或 根 據《 稅 務 條 例 》 (第 11 2 章 )第 8 8 條 獲 豁 免 繳 稅

的 屬 公 共 性 質 的 慈 善 機 構 。 就 此 ， 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建 議 由 秘 書 處 聯 絡 社 會 福

利 署 ， 要 求 後 者 按 海 洋 公 園 的 規 定 提 供 一 份 合 適 的 區 內 非 牟 利 團 體 名 單 及 團 體

聯 絡 人 的 資 料 給 秘 書 處 交 予 海 洋 公 園 跟 進 。  

 
5 .  請 區 議 員 考 慮 上 文 第 3 及 第 4 段 所 述 事 宜，並 填 妥 夾 附 回 條，於 2 0 1 6 年 1 2
月 1 3 日 (星 期 二 )或 之 前 傳 真 回 秘 書 處 。  

 
 
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2 0 1 6 年 1 2 月  

                                                      
1 根據《大埔區議會常規》第 52 條，大埔區議會的徽號只供區議會及區議會秘書處在執行區議會的公務時使

用。個別人士如欲使用區議會徽號，必須先獲得區議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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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請於 2016 年 12 月 13 日或之前回覆 )   
 
 
致：   大埔區議會秘書  

 李裕修先生  

傳真號碼：  2654 6624 

 
李先生：  
 

海洋公園低收入家庭關愛社群項目  

 
就大埔區議會文件 77/2016 號所載的事宜，本人的意見如下：  

 
( i)  大埔區議會成為海洋公園低收入家庭關愛社

群項目的支持機構。  

 

*同意  
□  

不同意  
□  

棄權  
□  

( i i) 授權海洋公園於低收入家庭關愛社群項目的

活動宣傳品中使用大埔區議會的徽號。  

 

*同意  
□  

不同意  
□  

棄權  
□  

( i i i)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要求社會福利署按海洋公

園的規定，提供一份合適的區內非牟利團體名

單及團體聯絡人資料。秘書處在接獲社會福利

署提供的名單及資料後，將交予海洋公園跟

進。  

*同意  
□  

不同意  
□  

棄權  
□  

 
其他意見 (如有者 )：                                

                              

 

 簽署：               

 姓名：               

 日期：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